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产品名称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公司名称 上海济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5
楼

联系电话 4000045158 15102177663

产品详情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一、主管部门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申报时间

1月份、6月份  具体申报时间及截止日期各区自定

序号 区县 2020年第一批申报时间1 浦东新区 2019.12.12—2020.1.82 徐汇区 2020.1.3—2020.2.73 闵行区 2020.1.17—2020.2.23，延期到2020.3.274 杨浦区 2020.1.21—2020.2.135 静安区 2020.1.21—2020.2.28，延期到2020.3.31
7月31日前（第二批）6 长宁区 2020.1.20—2020.2.28，延期到2020.3.317 普陀区 2020.1.17—2020.2.288 虹口区 2020.1.17—2020.2.24，延期到2020.3.279 宝山区 2020.1.2—2020.1.2210 奉贤区 2020.1.16—2020.2.2111 黄浦区 常年申报



12 松江区 2020.3.30—2020.4.15
13 金山区 2020.2.18—2020.3.1014 青浦区 2020.2.3—2020.3.1015 嘉定区
16 崇明区 2020.1.21—2020.3.2
三、政策依据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沪府规〔2018〕5号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指南（2020-2021年）》

四、支持方式及支持标准

（一）引导资金采用分类支持的方式

1.     重大示范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含)以上,对全市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并具有技

术先进、模式创新等特性的项目,由市、区两级引导资金给予支持。

2.     重点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由市、区两级引导资金给予支持。

3.     一般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区级引导资金给予支持。

项目总投资是指经评审小组委托的中介机构核定后的项目投资额。

市级引导资金的支持,采用无偿资助方式安排使用,主要用于设备购置安装、软件开发、技术、人员培训、

系统集成、设计咨询、研发测试、认证等。



（二）支持标准

1.     市级支持：

对重大示范项目,市级引导资金支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600万元.其中,对需突破支持上限的全市重大功能性

服务业项目,由评审小组研究确定支持金额。

对重点项目,市级引导资金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20%,支持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引导资金支持计划下达后,进行首款拨付,首款原则上不超过预定支持金额的40%，项目建设完成并通过验

收后,拨付剩余款项。

2.     区级支持：

获得市级引导资金支持的重大示范项目和重点项目企业的所在区,原则上应按照不低于与市级支持1：1的

比例,安排资金予以支持;金山区、奉贤区、崇明区三个远郊区可按照不低于与市级支持1：0.5的比例,安排

资金予以支持。

各区应制定区级引导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对总投资1000万元以下的服务业项目给予支持。

五、申报条件

为促进本市服务业加快发展，全面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聚焦服务功能、服务经济、服务民生、服务



环境，全方位推进“上海服务”品牌建设，提升城市核心功能和辐射带动力，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加大对

本市服务业重点领域的投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高端化拓展、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

质提升，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经研究，本市引导资金重点支持领域为：

1.     支持《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发改规划[2017]1116号）和《上海市服务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的重点领域中的服务业项目。

2.     支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27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本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4〕59号）中明确的重点领域中的服务业项目。

3.     支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服务业示范园区和本市

服务业创新发展示范区的重点服务业项目。

4.     支持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各类服务业园区的核心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发展、功能定位等

规划编制。

同时，以下申报项目不予受理：

二是申报单位上年度净资产为负

三是其他不符合支持范围和条件的项目等

六、申报材料



1.     项目申请表、项目基本信息表

2.     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

3.     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文件（不列入核准范围的项目以及研究、规划类项目可不提供）

4.     项目建设实施地点的场地证明（自有房产证或租赁合同及出租方房产证）

5.     如项目涉及土建、加层、外立面改造等，需提供规划部门和环保部门的批复意见

6.     如项目购置设备及试验加工过程中涉及环境影响（如噪音、辐射、三废排放等）需提供环

保部门的批复意见

7.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提供相关机构出具的节能评审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见等

8.     项目单位近三年财务报表及上年度审计报告（规划类项目可不提供）

9.     自筹资金出资证明（包括自有资金银行存款证明、贷款资金的银行贷款承诺书、贷款协议

、贷款合同），需达到项目总投资额的60%以上

10.  规划类项目需提供有关合同、协议和相关支付凭证

11.  涉及与其他机构合作或许可经营的须提供合作协议/批复或许可证



12.  风险投资、成果或专利证书等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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